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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申聘英大狀 大律師公會反對

港式食品含高鹽 致高血壓易中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兆東) 香港每年有2萬人中風
入院，高血壓發病率亦上升60%，涉及的醫療開支估
計高達80億元，患者更有年輕化趨勢。研究顯示港人
攝取過量鹽份是中風「元兇」，推算港人每日攝取10克
鹽，較世衛建議的5克高1倍。中文大學表示，港式食
品暗藏高鹽陷阱，不少港人至愛的牛腩麵，1碗已含
逾8克鹽，高出全日攝取上限；下午茶吃一客芝士火
腿三文治，已攝取2.78克鹽，是半天的鹽份攝取限
額。中大呼籲，市民避免進食加工及濃味食品，以
醋、香料等取代食鹽。

中風成4大殺手 每年奪命三千
中大研究發現，過量攝取鹽份，令鹽中所含的鈉增

加血容量，繼而引致高血壓，是導致出血性中風的重

要風險因素。數據顯示，香港中風病人中約2/3患高
血壓，1995年至2004年期間，香港25歲至74歲人士的
高血壓患病率上升約60%，引致近年出血性中風有上
升趨勢，當中35歲至44歲中風人口更趨增。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系助理教授史曼媚表
示，香港每年有超過2萬人因中風入院，當中逾3,000
人因此死亡，是港人4大主要死因之一。同時，2010年
照顧65歲以上患者的醫療開支估計高達80億元，預計
直至2036年更會增加至220億元。

一碗牛腩湯麵 含8.28克鹽份超標
史曼媚表示，港人日常飲食中約20%鹽份來自食材

本身和調味料，其餘近80%來自餐廳及製造商的加工
食品。她指出，港式食品含鹽量偏高，例如一碟鹹魚
雞粒炒飯含7.43克鹽份；一碗牛腩湯幼麵含8.28克鹽
份，高於世衛建議每日不多於5克的鹽份攝取上限。
而一份芝士火腿三文治看似較健康，但所含的2.78克
鹽份已佔每日攝取上限的一半。

肥妹改飲食習慣 半年減30磅
現年22歲的羅小姐遺傳高血壓，以往她沒有節制飲

食，體重曾高達140磅。「時常感頭痛，又會因睡眠不
足而心跳過快。」即使健康響起警號，亦未有改變她
的飲食習慣，直至身邊同齡友人突然中風，令她驚覺
中風並非長者「專利」，決心戒除濃味食品。刻意減
少鹽份攝取量後，身體狀況明顯獲改善，更於半年後
減掉30磅，血壓亦由最高的上壓167減至119，她坦言
適應低鹽飲食沒有難度。

中大建議，市民外出用膳時應避免進食醬汁多的食
品，及含鹽量高的加工食品。親自下廚調味時，可研
究以醋、香料、蒜、薑等取代食鹽。史曼媚又指，部
分人誤信雞粉低鈉，故以雞粉取代鹽，但她指出雞粉
也含鈉，肆意添加雞粉，也會攝取過量鈉或鹽。她促
請港府加強教育市民認識食品標籤，並強化標籤制
度。

香港常見含鈉/鹽偏高食品
食品 份量 鈉(毫克) 鹽份(克)

九製陳皮 1包 5475 13.69

牛腩湯幼麵 1碗 3312 8.28

雪菜肉絲炆米 1客 3253 8.13

鹹魚雞粒炒飯 1碟 2970 7.43

焗豬扒飯 1碟 2416 6.04

糯米雞 1籠、2件 1117 2.79

芝士火腿三文治 1客 1110 2.78

臭豆腐 1件 1026 2.57

巨無霸 1個 1040 2.60

豉汁蒸鳳爪 1碟5隻 775 1.94

註：世衛建議成人每日攝取少於5克鹽份(約2000毫

克鈉)；而1茶匙大約有6克鹽(約2400毫克鈉)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質疑第三者注資打官司 被斥「靠估」陳棄爭拗
欠1.4億訟費 陳振聰須先付3千萬

代表華懋慈善基金的大狀馬嘉駿
昨認為陳振聰雖現已放棄「包

攬訴訟」等爭議，但慈善基金早前已
就有關法律爭拗作出長時間的準備，
以及向大狀尋求法律意見，涉及的法
律訟費為167,630元，聆案官羅雪梅昨
亦批出慈善基金的要求，下令陳振聰
須支付基金「事前預備」的訟費16萬
多元。

1.1億訟費下月聆訊25天
羅官在審批基金向法庭呈上的訟費

賬目列表發現，基金早期聘用另家律
師行所申索的每小時律師費用高達
9200元，超出律師會的每小時4000元
收費建議，乃㠥基金一方重新審批，
待下月7日訟費評定聆訊中再作商議。

陳逐一質疑千個賬單項目
陳振聰就千億元爭產案原審的40天

聆訊敗訴後，主審法官林文瀚認為陳
振聰「謊話連篇」，「蓄意行使假遺囑
騙款」，下令陳振聰須支付以「懲罰性」
計算的訟費，單是華懋慈善基金一方
的訟費達1.4億元，但陳振聰對華懋慈
善基金近千個的賬單項目逐一提出質
疑，並表示只同意當中3千多萬元的訟
費，對餘下的1.1億多元訟費完全不接

納。
羅官乃將爭產案在高院原訟庭的訟

費評定定於下月7日至7月中，每逢周
一至周三展開聆訊。至於華懋慈善基
金就爭產案在上訴庭及終審法院兩級
的訟費，分別向陳振聰索取的懲罰性
訟費為1,900萬元及250萬元。該兩筆訟
費評定尚未有確實日期進行聆訊。

「藐視法庭」「刑事偽造」訂期聆訊
另龔如心臨時遺產管理人上月中入

稟高院要求法庭直接判處陳振聰「藐
視法庭」罪名及面對懲罰，司法機構
已定於5月8日聆訊，屆時陳振聰將派
出大狀抗辯，並表明會盡快依從法庭
命令，向法庭及臨時遺產管理人交代
名下超過10萬元的資產。至於陳振聰
面對的刑事偽造及行使假遺囑一案，
則訂於5月14日先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
初級偵訊，屆時控方將傳召26名證
人，當中包括曾經接觸過涉案遺囑的
律師。

陳振聰並已知會法庭表示會就刑事
案申請永久終止聆訊，理由是控方拒
絕辯方派出專家監場，以監督控方就
遺囑進行的指紋化驗，及傳媒廣泛對
陳振聰作出不利的報道，令陳振聰未
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審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商人陳振
聰被控偽造及行使龔如心假遺囑一案，
律政司認為案件異常複雜及困難，昨向
高等法院申請委聘英國御用大律師來港
為控方上陣，但大律師公會反對，指本
地最少有20多名資深大律師可以勝任。
首席法官張舉能決定押後宣判。

律政司打算委聘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2008年獲《泰晤士報》選
為英國100大最佳資深大律師(Times Law
100)，去年來港在美林證券環球資本投
資部亞太區常務董事簡崇諾(Robert
Kissel)遭妻子謀殺案中擔任主控官，令
被告Nancy Kissel被定罪及判處終身監
禁。

代表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昨
陳詞指，律政司並非經常派外援上陣，
今次純屬例外，因為案件涉及複雜事實
爭議及法律觀點，例如證據法、文件披
露及永久終止聆訊的法律原則，亦需傳
召專家證人，雖然有爭產案裁決在先，

但刑事檢控的舉證標準、專家證人及要
解決的爭議是完全不同，為公眾利益㠥
想，有需要吸納具豐富經驗的英國大
狀。

薛偉成：本地資深大律師人選有限
薛偉成又指，本地資深大律師人選有

限，下月中進行的初級偵訊所傳召的20
多名證人中，有6人是律師，起用本地
資深大律師盤問這些證人會造成尷尬，
而且律政司確曾嘗試物色本地資深大律
師，但部分在爭產案中曾為陳振聰效
力，例如Adrian Huggins及鄧樂勤，而樂
文、麥禮士及謝華淵則沒有檔期，其餘
則極少接手由陪審團審理的刑事案件。

代表大律師公會的資深大律師白孝華
則認為案件並非異常複雜及困難，是一
般刑事案件均會遇到的難題，他又統計
過撇除律政司曾經接觸的資深大律師，
仍有20至25人有刑事或民事與刑事審訊
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政府統
計處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本港
男女比例進一步失衡。有調查發現，
為免年紀漸長愈難覓對象，85%受訪

「85後」男女希望早婚，認為適婚年齡
為22至25歲。為求早婚，65%人支持

「閃婚」，更有31%拒避孕，「搞出」人
命催婚。社工指出，早婚男女「婚前」
或無力負擔婚禮的巨額費用，婚後負
債纍纍，餐餐即食麵充飢；另外不少
早婚夫婦婚前未有考慮周詳，容易出
現婚外情。

65%擬覓得合適對象即「閃婚」
一間商場本月初訪問362名18至27歲

「港男」「港女」，結果發現，85%受訪
者認為理想適婚年齡為22至25歲，73%
人表示因擔心年紀愈大、愈難找到結
婚對象，因此決定早婚。為增加在理
想適婚年齡前結婚，74%人會於求學時
期開始尋覓結婚對象；65%認為尋得合
適對象便應「閃婚」，更有31%受訪者
刻意不避孕，造成「意外懷孕」催
婚。但有71%受訪者直言擔心籌備婚禮
時不懂得如何分配資金，以致超支、
甚至要借貸結婚。明愛向晴軒危機專
線及教育中心社工丘美莊表示，香港
女多男少，不少「港女」擔心難覓理
想對象，一旦覓得便想盡早結婚，亦
有部分年輕男女因與家人關係欠佳，
缺乏家庭的愛與關懷，希望及早組織
自己的家庭，填補情感缺口。

早婚男女易財困婚外情
但丘美莊指出，早婚男女「婚前婚

後」均容易出現問題。她指出，籌備
婚禮所需資金是早婚男女面對的主要
問題，以「擺酒」為例動輒10多萬
元，對初投入社會做事的「85後」而

言是沉重負擔，中心求助熱線於過去1年，曾收
到有年輕情侶因籌備婚禮而出現財困，有人更以

「卡㜋卡」方式填補，引致負債纍纍。
另外，由於早婚男女婚前未有深思熟慮，未久

雙方出現問題時，容易抵受不住引誘出現婚外
情。丘美莊建議，年輕人「早婚」前，應先有周
詳儲蓄計劃；籌備婚禮時要「量入為出」，避免
因舉行婚禮而負債。此外，早婚男女亦應建立正
確的戀愛觀，學習與伴侶坦誠相處，明白婚姻是

「一生一世」的承諾，才可白頭到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高院聆案官羅雪梅昨應華懋慈善基

金要求，下令陳振聰須就爭產案原審敗訴的1.4億元訟費須先支付其

中的3千多萬元訟費給慈善基金，至於餘下涉及1.1億多元訟費則定

於下月7日，展開25天聆訊。另一方面，陳振聰曾質疑華懋慈善基

金獲第三者注資打官司有「包攬訴訟」、「分享訴訟成果」及「誇大

訟費」之嫌，原定於今晨爭拗，但上月下旬遭終院署理司法常務官

鄺卓宏指斥是「靠估的無聊指控」，將是「濫用司法程序」後，陳振

聰於本月5日透過律師通知慈善基金，表示決定放棄上述的法律爭

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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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指常見的中式食品暗藏陷阱，進食後容易攝取過多鹽份，應

減少食用。左為羅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陳淑薇指鹽份內的鈉會提升血壓，過

量攝取會增加中風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薛偉成昨陳詞指出，律政司並非經常

派外援上陣，今次純屬例外。

資料圖片

■陳振聰被高院下令須就爭產案原審敗

訴先支付3千多萬元訟費給華懋慈善基

金。 資料圖片


